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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内审工作，提高各市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管理、指导与服务水平，促进全省内审指导工作的规范化、

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根据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，结合我省内审工作实际，制定浙江省内部审计指导工作考

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、内容及评分标准  

本办法考核对象为各市内审协会，尚未成立内审协会的为市审计局内审职能部门。考核内容为各市内审协会（或内审职

能部门）的基础建设、年度开展活动、完成省内审协会工作任务和综合等方面，考核采用量化打分形式，基本分100分，

根据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打分。 

（一）基础建设（基本分25分） 

1、已建立市内审协会得10分，未建立协会但已成立内审协会筹备组得5分，以上两项均未成立的不得分； 

2、年度内审工作有计划，年终有总结得5分，缺一项扣2.5分； 

3、有专人负责内审指导工作得5分； 

4、审计局党组听取内审工作汇报，审计局工作报告及总结中有关于内审工作内容的，“一把手”对内审工作有要求得5

分，要有相应文字材料证明。 

（二）年度开展活动（基本分30分） 

1、及时召开年度内审工作会议及有关内容会议得5分，以会议书面通知为凭； 

2、举办内审培训班得5分（以培训通知为凭）；统一组织参加省内审协会举办的培训班，每期班至少8人参加的，另得5

分； 

3、组织内审人员出市考察学习得5分； 

4、召开内审理论或实务研讨会得5分； 

5、内审协会（或内审职能部门）人员到内审单位调研并完成调研报告得5分； 

6、在审计机关（或内审协会）指导下帮助单位、部门、企业成立内审机构超过2家得5分，要有真实凭据。 

（三）完成省内审协会任务（基本分35分） 

1、完成省内审协会下达的年度会费收缴任务并及时足额上缴得12分，未及时完成或上缴会费的不得分，并倒扣10分； 

2、CIA报名完成省内审协会确定的报名任务得10分，在完成任务基础上，每增加1人另得1分； 

3、积极组织参加省内审协会开展的理论研讨活动得5分，本地区参加人员理论文章获二等奖及以上的每篇另得3分，三等

奖每篇另得1分；组织参加中国内审协会的研讨活动，理论文章获二等奖及以上的每篇另得5分，获三等奖的每篇另得3

分； 

4、组织有关人员投稿《中国内部审计》，发表理论文章每篇得3分，发表信息每篇得2分； 



5、组织有关人员投稿《浙江内部审计》，发表理论文章每篇得2分，发表信息每篇得1分。 

（四）综合。内审工作开展积极，成效显著，富有创新（由考核领导小组根据各市工作打分，基本分为10分）。 

二、考核程序 

省内审协会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对11个市审计局（内审协会）年度内审工作的考核，在年度终了时，各市审计局

（内审协会）根据本办法的评分标准进行自查打分，并上交年度工作总结及有关文字材料，省内审协会秘书处将对各市

自查评分表进行核对确认，在此基础上，将组织考核人员对考核标准中的第（四）项内容进行综合打分，根据最后评分

高低评出3家为全省内审指导工作先进单位，授予证书，并给予奖励，完成基本分的为年度优胜单位，授予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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